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聘任管理条例

为壮大和充实北京市中青年作家队伍，促进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根据我会合同作家制度实行24年来的经验，在1996、2000、2003年三次改革修订合同制作家聘任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拟定如下条例：

一、签约方式

依据申请人的创作计划和本人实际情况，签定不同种类的合同：

1、专职：面向在原单位办理停薪留职或无工作单位的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签约后发给生活补贴，每月1500元至2500元。

2、兼职：面向不脱离原单位本职工作，兼职从事创作，工资待遇由原单位承担的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签约后不发给生活或创作补贴。
3、返聘：面向在原单位提前五年以上退休的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签约后发给创作补贴，每月1000元。
4、选题：面向全体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实行普惠原则，按照分级资助、照顾重点、扶助弱项的方针，以切合需要的方式扶植有价值的文学原创项目，依据原创项目的题材、意义、价值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进行资助，重点照顾重大题材。
（1）一级选题：每人3万元，其中包括：创作补贴1万元，出版或稿费补贴1万元，后期宣传研讨1万元。

（2）二级选题：每人2万元，为创作补贴及出版补贴。

（3）三级选题：每人1万元，为创作补贴。

创作补贴在每年度年终合同制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发给作家本人；出版或稿费补贴待选题作品完成以后，经合同制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发给作家本人；后期宣传研讨费用按需要支付。
二、申请条件

1、凡创作思想端正，创作态度严肃，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生活积累比较丰厚的北京作协会员，均可提出申请。

2、在聘任专职、兼职合同作家时将优先考虑50岁以下从事严肃文学创作者，尤其是已有切实的长篇作品的创作、出版计划者。
3、申请选题合同制者，必须已有成熟的创作构思，确切的完成时限和发表、出版意向，能够提供选题作品的梗概或初稿大纲。驻会作家，专职、兼职、返聘合同制作家不在申请之列。选题兼顾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和各种体裁，一级选题的总字数原则上不低于25万字，二级选题的总字数原则上不低于18万字，三级选题的总字数原则上不低于10万字，诗歌按行计算；特殊题材数量酌减。
三、合同期限
专职、兼职、返聘合同制为三年一届，一般不予延期。如在合同期间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并有新的重要创作计划，可提出续签申请。续签仅限一届，已连续两届签约者原则上不再续签，三年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
选题合同制的合同期限根据申请人所报选题的创作进度和完成质量由合同制评审委员会议定。
四、创作任务

（一）专职、兼职、返聘：合同期间，合同制作家每年需在省市级以上报刊或出版社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字数不低于12万字，如获得重大文学奖项，数量酌减。合同期内，如果北京作家协会提出临时性的采访创作要求，作家应积极配合。
（二）选题：需在签定的合同期内完成选题创作，作品发表出版后，须向作协上交作品样本及书面汇报，由作协向合同制评审委员会通报。
五、学习要求

合同期间，有需要的中共党员作家可以把党的关系转到作协，按期参加作协党支部活动。

每年末，合同制作家（三级选题合同除外）均需参加当年度年终总结会，汇报个人的创作、学习、深入生活、参加文学活动情况，提交本年度全面总结和下年度重点创作计划的文字材料。
六、深入生活

提倡合同制作家（选题合同制除外）深入生活。到基层和条件艰苦地区的作家每年度可以申请深入生活差旅补助3000—5000元。特殊情况与特殊需要另议。

七、奖惩办法

在年度总结时，根据作家完成创作及其它各项任务的情况，经合同制评审委员会评议，发给不同等级的创作奖；如不能完成任务，不发创作奖；如连续两年不能完成任务，则提前终止合同。凡不参加年终总结会者，创作奖扣减30%。同时设立重大题材创作奖、深入生活奖，鼓励作家关注社会民生。选题合同制作家不参评年终创作奖，如未能按时完成选题创作，作协将不发给创作补贴。年度内如获得有影响的省市部委级以上文学大奖，另行奖励。

八、审批程序

申请人需将书面申请、创作简历和详细创作计划、本人代表作2—3篇（部）交到作协，由作协提交合同制评审委员会，由评审委员会审议协商确定聘任人选。之后，合同制作家与作协签定协议书。

合同制评审委员会由7－9人组成。

九、本条例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合同制评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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